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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理范围

受理符合审批条件且按法律、法规提交相关手续材料的法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
二、办理依据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需要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事先须征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112项涉及州级及以下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云政发〔2020〕21号）附件3第9项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包括经过城市桥梁）审批，州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不再实施，保留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批权限。

三、实施机关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审批条件

1.符合城市管理相关法律规定; 2.不影响城市道路、桥梁的安全正常运行、使用年限、管理维护; 3.接受管理部门的管理。

五、受理地点

政务服务管理局二楼大厅，大厅地址：文蚌街15附2号。
六、申请材料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包括经过城市桥梁）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要求
	备注

	1
	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车辆在城市道路（城市桥梁上）行驶审批申请表
	■原件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左侧装订。
	1份
	填写文字清晰、申请人签字，属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保证所提供材料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有公章的同时加盖公章。
七、审批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日，承诺办结时限10日。

八、审批收费
无。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

无。

十、中介服务

无。

十一、年审年检与指定培训

无。

十二、资质资格

无。

十三、审批流程


十四、审批服务

（一）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692—2272826、0692—3029483 。 

（二）咨询回复

⒈窗口咨询和电话咨询的，当场能够答复的当场回复，当场不能答复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在30个工作日内答复；

⒉通过网络咨询的，在30个工作日内在网络上得到回复。
（三）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https://zwfw.yn.gov.cn/portal)网上服务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或到政务服务管理局二楼大厅现场咨询及电话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四）获取办理结果

芒市政务服务中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服务窗口在受理审批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制作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许可证交申请人。

（五）监督投诉

监督电话：0692—3029462。

（六）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申请人对芒市人民政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审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知道芒市人民政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审批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芒市人民政府或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直接向芒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五、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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